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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获悉，开庭前夕，患

癌的姚策曾向法院递交一份

手写意见书，希望“躺在担架

上也一定要参与庭审”，直面

被告并当庭质问他们。但 9月

7日，姚策向笔者表示，由于身

体原因需做一场小手术，开庭

时仍需住院治疗，无法到庭。

9 月 9 日，姚策做完小手

术，据其介绍，此次治疗是针

对肝部仍然活跃的一小块癌

细胞。在目前这一阶段的治

疗中，姚策的肝内癌细胞有缩

小，但在肋骨处又发现了癌细

胞，有转移迹象。9月 9日晚，

姚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按照

肝移植手术的标准，医院专家

称已可以手术。但综合康复

率、术后愈合度等多种因素，

仍 建 议 其 休 养 恢 复 一 段 时

间。姚策表示，自 2 月发现患

癌以来，体重已从 150 斤骤降

至 120斤以下。9月 11日开庭

当天，姚策仍有一次放疗需要

进行。

此前，姚策曾告诉笔者，

只是为了能得到一个说法，恳

请法院能给出公平公正的裁

决。姚策表示，赔偿金额的多

少对他来说并不是首要考虑

的，他只希望能尽快解决完事

情，家人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

活。

“对这次的庭审，我非常

有信心。我觉得向他们（医

院）索要一句道歉，这个要求

不算过分，这一点上我也很有

信心。”9月 10日晚间，姚策在

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詹晨枫

“错换人生 28年案”开庭
患癌原告因放疗缺席
原告方向医院共计索赔 273万余元，被告方已要求进行第三方医疗损害鉴定

备受关注的“错换人生 28年案”于 9月 11日上午在河南省

开封市人民法院开庭。患癌青年姚策的生父生母及其律师团

队出席庭审，姚策因身体原因无法到庭。至当日 14时许，庭审

历经 5个小时结束，未当庭宣判。

该案调查进展如何？双方争议焦点在哪？姚策的病情现

状如何？笔者进行了梳理。

今年 3 月，江西九江的

许女士准备割肝挽救患晚期

肝癌的儿子姚策时才发现，

自己和丈夫与他并无血缘关

系，他实为河南的杜女士和

郭先生的亲生儿子——28年

前，许女士与杜女士在开封

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河南

大学淮河医院）生产，相隔十

几小时出生的两个男婴被错

抱。

4月 27日，开封市卫健委

工作人员曾向笔者表示，淮河

医院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进

行调查，卫健委会及时跟进。

4 月 30 日，来自河南、江

西的两个家庭在江西九江第

一次相聚。

6月 15日，双方家庭齐聚

上海，共同为被错换人生 28
年的两个孩子庆生。

7月 23日，姚策和姚策的

生父、生母，诉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28年前错抱婴儿事件”

侵权责任纠纷案，以及姚策诉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患癌”侵

权责任纠纷案在开封市鼓楼

区人民法院立案。姚策及其

生 父 生 母 向 医 院 共 计 索 赔

273万余元。

9 月 9 日，姚策方向法院

追加两个诉求，分别为要求医

院在媒体上公开道歉，以及医

院按每年一万的标准支付共

28万元的抚育费(后一诉求已

撤回)。

事件回顾事件回顾

割肝救子才知割肝救子才知 2828年错换人生年错换人生

原告姚策及其生父生母

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告诉笔者，

开庭前的 9 月 9 日，法院已组

织原被告双方进行庭前证据

交换，并安排庭前调解。就原

告姚策生父生母一家诉河南

大学淮河医院“28年前抱错婴

儿事件”侵权责任纠纷案，已

向法院提交了 11组证据；而姚

策单独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患癌”侵权责任纠纷案，已向

法院提交了 16组证据。

笔者获悉，上述证据包括

28 年前，原告姚策生母、第三

人姚策养母在被告医院的生

产病历资料以及原告 DNA鉴

定资料，被错换的另一个孩子

郭威以及姚策亲姐姐乙肝检

测结果单、姚策患癌病历资

料，以及郭威幼年时注射乙肝

疫苗等关键证人证言等。

此前递交的民事诉讼状

显示，原告方认为姚策在出生

时因被错抱，导致其脱离亲生

父母监护，使其未尽到严格的

乙肝加强治疗，导致其年仅 28
岁就罹患肝癌晚期。同时，医

护人员的重大过失导致姚策

被错抱并脱离监护长达 28年，

亲子关系遭受严重损害。基

于此，姚策及其生父生母向医

院共计索赔 273万余元。

在 9月 9日的庭前证据交

换中，姚策方临时向法院提出

要求变更两项诉讼请求。要

求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在

媒体上公开道歉，要求被告按

一年一万元的标准，支付原告

姚策生父生母抚养非亲生子

的抚育费 28万元。此外，姚策

方向法院提出庭审直播的申

请。

然而在 9月 11日，笔者从

周兆成处获悉，姚策身患肝癌

晚期病情危重，为尽快得到赔

偿，他们放弃了 28万元抚育费

的诉求。

据周兆成介绍，鉴于抚育

费的诉求可能会使法庭审理

案件的期限拉长，而姚策治疗

急需大笔治疗费用。原告方

决定放弃 28万元抚育费的诉

求，请求法院先予执行部分没

有争议的赔偿金额 36万元。

姚策方代理律师周兆成

告诉笔者，其认为该案争议焦

点有二：首先，孩子被抱错本

身给双方家庭造成的精神损

害赔偿；然后，涉事医院是否

需要对抱错孩子之一姚策的

肝癌负责。

周兆成认为，河南大学淮

河医院因工作人员的过错抱

错孩子，导致两个家庭亲子

关系受到损害，被告有权要

求 涉 事 医 院 给 予 赔 偿 。 此

外，由于姚策生母杜女士患

有乙肝，28 年前她的病历也

证实，被告对杜女士进行了

乙肝检测，被告对杜女士携

带乙肝病毒是明知的。28 年

前在诊疗过程中违背诊疗规

范，在明知杜女士属乙肝表

面抗原产妇的情况下，没有

持高度审慎和注意的态度，

在生产时未进行严格乙肝产

妇生产操作流程，在生产后

将姚策抱错及未及时注射乙

肝疫苗，被告均存在重大过

错，从而导致原告姚策罹患

晚期肝癌，因此，被告应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

今年 5月，涉事河南大学

淮河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曾接受笔者采访，其

表示，基本确定 28年前错抱婴

儿这件事发生在医院内，但病

历中缺失乙肝化验单等与姚

策患乙肝、肝癌等有无直接关

系，需要经过司法途径认定。

抱错孩、患肝癌成争议焦点

原告方共提交 27组证据

笔者从周兆成处获悉，

被告方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仅

有 2名代理律师出庭，认为原

告诉求的赔偿金额过高，并

提出患癌青年姚策在其母亲

怀 孕 期 间 就 已 感 染 乙 肝 病

毒。笔者获悉，庭审期间，原

告姚策的生父生母均情绪激

动，泣不成声。作为证人出

席的姚策养母也数度落泪。

周兆成向笔者介绍，开庭

前从法院处获取的答辩状显

示，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依

然认为错抱行为发生在医院，

并没有明确承认错抱行为是

由于医院医护人员的过错造

成的。

笔者获悉，被告河南大

学淮河医院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向法院提交了要求法院委

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姚策

出生时未注射乙肝疫苗和其

2 岁半时发现感染乙肝之间

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

是多少进行鉴定的申请。

“目前姚策的病情不断恶

化，需要尽快治疗。本次医疗

损害鉴定事项复杂，会导致鉴

定程序漫长，不利于保障原告

的合法权益。”周兆成告诉笔

者，其认为本案无鉴定的必要，

也建议法院依法驳回被告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的鉴定申请。

28 年前，姚策生母在河

南 大 学 淮 河 医 院 生 产 时 到

底 发 生 了 什 么 ？ 周 兆 成 向

笔 者 介 绍 ，经 多 次 调 查 取

证，已查出当年负责姚策生

母 杜 女 士 生 产 的 河 南 大 学

淮 河 医 院 住 院 医 师 名 叫 郑

某 ，护 士 名 为 耿 某 ，目 前 二

人已退休。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姚策

方在开庭前向法院提出申请

证人郑某、耿某出庭作证。

被告方要求进行医疗损害鉴定
开庭当天姚策仍要做放疗


